
去年，当欧盟领导人着手应对全球新冠疫情，他们

就意识到，政府需要增加大笔预算来应对疫情。为了筹

集资金，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大型公司—世界科技巨头。

欧盟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引入数字税，但政策细节

将在 2021年年中推出。虽然数字税不会成为新冠疫情

预算的最大收入来源，但它可以推动欧洲国家在如何

向企业征税问题上跨出一大步。这项计划进一步推动

了欧盟国家的一项长期工作，即重新评估针对科技巨

头的征税方式，解决全球各国的利润划分问题，拿回

属于本国的利益。

如果数字税成功推出，新的税收制度将为各国拿

回在本国境内创造的利益提供便利，减轻本国公民对

亚马逊、脸书、苹果、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美国公

司取得过大成功的不满。如果数字税计划流产，由针

对数字行业的各项税费拼凑而成的税制方案可能会引

发贸易战，阻碍市场创新，而且，征缴的税金也将远

远不够。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 137个成员国的推动下，

各个国家和地区推进数字税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但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解决数

字行业的税收问题，更是要解决更加广泛的公司税问

题，需要各国政府投入时间，做好准备工作，新冠疫

情暴发后，抗击疫情成为了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数字

税这项工作被暂时搁置。因此，一些国家选择单独颁

布数字服务税法令，以表明立场，此举引发了强烈反

对。美国已经对法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展开了贸易调查，

声称这类数字服务税是专门针对美国公司的行为，违

反公平原则。

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

表示，强制科技公司多纳税本质上关乎社会正义，在

这个问题上，法国始终走在队伍前列，同时，也和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更加广泛的进

展。美国对此予以驳斥，表示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破

坏了全球对话。今年 1月，两国在贸易战即将爆发之际

各自退让了一步，尽管实际牵涉的金额很少，但紧张局

势依然居高不下。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收政策与管理中心主任帕

斯卡尔·圣阿曼斯（Pascal Saint-Amans）表示：“哪怕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数字服务税初现端倪

丽贝卡·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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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转移损失的金额只有数十亿美元，也牵涉到最具

争议的话题，国家之间有必要进行交涉。如果不能达

成多边解决方案，个别国家就极有可能会采取单边措

施，引发制裁或贸易紧张局势。”

公平问题

在没有全球最佳做法的情况下，改变全球税收规

则相当于开了先河，这也引起了科技企业的关注。它

们认为，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套可靠稳定的体

系，而不是增加合规成本，加剧由此引发的不可避免

的政治斗争。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去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

接受数字税，可能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多纳税，还要

根据新的税制框架，在不同地区纳税。”

经合组织认为，改变数字服务的征税方式不仅仅

是税收收入问题，本质上是公平问题。之前，人们对

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争论，集中在了销售税的征收方

式上。但这种税收模式具有局限性，无法囊括提供免

费服务以换取信息的科技公司所实现的全部利润。

去年，美国政客新闻网曾将圣阿曼斯称为全球税

收问题方面“最公正的裁判员”。他表示，人们对在本

国盈利、又不在本国设立常驻机构的公司的不满情绪

日益激烈。现在的困难是既要继续寻求全球共识，又

不能使这一努力限于完全停滞。“我们要有规划发展蓝

图，清楚工作的推进方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政

治推力，以便重启谈判。”

作为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工作（经合组织制

定了一系列政府税收政策，旨在确保企业在盈利地区

正常纳税）的一部分，经合组织制定了一项战略，由两

个要素组成。其中一个要素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企业

在一个国家拥有商业存在的认定方式—这对于以数据

而非实体工厂为基础开展新商业模式的行业来说，具

有特殊意义。另一个要素是解决最低征税问题，确保

企业利润在某一地区被征收，避免出现企业在所有辖

区都取得税收豁免的情况—这一点类似于 2017 年美

国颁布的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GILTI）制度，这项

税收制度为企业必须缴纳的税费设定了一个下限。

据经合组织估计，其提出的税收政策改革，再加

上美国全球无形资产低税收入制度，每年将为全球带

来总计约 1000 亿美元的新增税收收入，约占全球企业

所得税收入的 4%。大部分新增税收收入将来自于最

低征税政策。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针对新的商

业模式提出的征税方案仅能获得“中等规模的税款”，

其税收收入将从投资中心国转移到其他经济体。

今年 1月就职的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 

R. Biden）总统计划重新制定美国在贸易、科技、跨大

西洋关系等问题上的策略，作为其重返多边主义的广

泛承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停止抵制

已经开征的数字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尽管这种税的具

体形式各异，但往往会对非居民企业构成歧视，且造

成双重征税问题”。她还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解决这些

问题，但同时也意识到报复性制裁措施可能会损害美

国一般家庭的利益。

技术民族主义

针对数字经济征税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些征

税形式非常简单，只是针对网络购物或服务订阅征收消

费税。其他一些则更为复杂，旨在评估企业的盈利能

力并将数字企业与经济其他部分区别开来。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考虑到跨大西洋关系中关于隐私、竞

争、政府补贴等其他各种矛盾，数字税的位置在哪里呢？

波士顿大学信息经济学教授马歇尔．范艾尔史泰

恩（Marshall Van Alstyne）表示：“我认为，技术民族

主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初露端倪。但同时，这也并不

意味着不需要开展干涉。”马歇尔教授主要负责就这一

问题向欧盟委员会和脸书提供无偿咨询服务。

范艾尔史泰恩表示：“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考虑，

我们有理由将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挑出来单独对待，

它们可以收集数百万用户的个人数据，小公司根本无法

匹敌”。传统企业通常采取捆绑销售的做法，如廉价出

售打印机硬件，以此增加打印纸和墨盒的销量；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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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领域几十年来毫无建树，现在一切皆可争取。

术平台是免费提供一部分市场服务，以此最大化其他

领域的收入，如提供免费的电子邮件账户并以此收集

广告数据，或是推送社交网络新闻来获取社交网络信

息。他还表示：“平台是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它们属

于倒置型企业，企业价值多数由企业外部的用户创造。”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吉·斯科特·马库斯

（J. Scott Marcus）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前高级技术

顾问，现任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该机构总部

位于布鲁塞尔，其成员包括大型科技公司）。他表示，

数字平台所带来的挑战与一些传统行业类似，但规模

更大。在他看来，科技公司的主要优势在于转移资产

非常容易。马库斯还表示：“对于数字企业来说，资

产存放地点，尤其是知识产权存放地点问题上，它们

比传统企业掌握着更大的自由度。”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向数字经济征税是让那些有

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多做社会贡献的合理结

论。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是一家反贫困

组织，对这个组织而言，研究征税问题是其宣传工作的

一部分，它甚至建议各国政府对科技、制药和消费品

公司征收“超额利润税”，他们认为其他行业在疫情期

间举步维艰，而这些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业绩却快

速增长。更广泛地说，国际乐施会认为，相对于其经

济实力而言，科技行业的税率明显偏低。

国际乐施会的欧盟不平等和税收政策顾问基娅

拉·普图罗（Chiara puaturo）表示 :“受新冠疫情危机

的影响，对数字公司乃至整个数字经济征税的必要性

受到了高度关注。在我们看来，对比受新冠疫情影响

亏损大量利润的公司而言，数字公司今年的利润反而

有所增长。”

寻求共识

欧盟已表示，希望先从数量较少的大公司开始征

税，而不是像经合组织提议的那样，同时针对数千家

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征税。这么做将使一些美国公司成

为目标。在 2018 年提出的征税方案中，欧盟委员会设

定的征税上限很高，目的是只对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

征税，例如，在欧盟成员国的用户量超过 100000 名或

在欧盟单一国家收入超过 700 万欧元。今年的数字征

税计划可以在这个征税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但欧盟一

直试图将其征税建议独立于其他技术法规。这项数字

税收方案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司，而不仅仅是那

些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公司。

欧盟委员会主管直接征税、税收协调和经济分析

工作的负责人本杰明·安吉尔（Benjamin Angel）表示：

“在制定征税草案时，不仅要保证税源稳定充足，还要

避免其加剧贸易紧张局势。”

各国领导人或许已经同意推进“数字税”，将其作

为欧盟预算的一个专项收入来源，但这并不能保证，

各成员国希望这种新的“自有资源”与先前的方案类似。

此外，欧盟的税收方案需要征得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一

致通过。尽管部分税收措施能够向前推进，但欧盟在

建立共同统一公司税基的提议多年来一直止步不前。

在欧盟内部，存在希望推进数字征税的国家，也

存在认为不应在并未达成全球共识的情况下增加公司

税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欧盟需要在这些国家之间达

成一个平衡。爱尔兰政府将吸引美国科技公司列入了

政府重点推进项目，因此，对爱尔兰来说，避免欧盟

超越全球标准才是当务之急。今年 1月，爱尔兰财政

部长帕斯卡·多诺霍（Paschal Donohoe）表示：“任何

国际层面的成果都必须达成一个适当的平衡，让大国、

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全球各国都能接受”。

规则的改变会令公司更加难以满足要求，也会使小国

更加难以制定与全球标准一致的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税收政策处副处长、该组织

出版的新书《高压下的企业所得税：为什么需要改革

以及如何设计改革方案》的合著者亚历山大·克莱姆

（Alexander Klemm）表示：“与世界各地正在推出的许

多数字服务税一样，欧盟的提案也是基于一家公司的

营业收入和其他衡量其所有业务的评估指标征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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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a new look

而不是根据具体的销售额和企业所得征税。这种税制

引出了一个难题，因为，营业税通常效率低下，仅限于

极个别情况下使用。一般而言，最好的做法是建立一

项税制，确立一个与利润类似的共同概念，并以大致

相同的方式在整个经济体内进行征税。若是从经济体

中挑出个别行业进行征税，这种做法即便有时作为一

种替代方案是有用的，但更多的时候是与上面的原则相

违背的。”

欧盟需要大量资金来兑现它在最近一个 7 年期预

算中所做出的承诺。这意味着，即便欧盟想要建立一

套与全球指引相一致的税规则，它仍需在 2021年年中

推出数字税提案以履行当前的承诺。

克莱姆表示：“你不能因为某些地方需要支出就增

加税收。反过来，你应该以最低限度的扭曲效应、最

小的税收征缴成本为前提，寻找最佳的征税方式。如

果政府直接对外宣布，国家在某一个特殊领域需要资

金并因此专门针对某些行业征税，则往往会导致糟糕

的税收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迈克尔·基恩

（Michael Keen）表示：“全球围绕为什么以及如何针对

互联网公司征税的问题展开的辩论，显示出近年来人

们对公司税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转变速度令人难以置

信。国际税收工作几十年来毫无建树，现在一切皆可

争取。” 

丽贝卡·克里斯蒂（Rebecca Christie），布鲁塞尔独

立作家兼政策研究员，她还是布鲁塞尔智库布鲁盖尔

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专攻金融服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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